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文件

半发人教字〔2008〕23号

关于明确研究生学习年限的通知
所属各有关部门及研究生：
为了让广大导师和研究生更好地安排学习时间，按照《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管理规定》，并结合我所实际情况，现将研究生学习期限明确如下：

1.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3年，一般不得延长。

因客观原因等在学制规定时间内不能按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根据学习和论文工作完成情况，需要在应毕业的当年4月30日前填写“延期毕业申请表”，经导师同意、所在实验室批准后，报研究生部递交主管所领导审批，可延长三个月、半年至一年的论文工作时间，申请材料由研究生部存档备案。

2.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为3年，硕、博连读生和提前攻博生为5年。

对于确因客观原因等不能在学制规定时间内按期毕业的博士研究生，根据学习和论文工作完成情况，需要在应毕业的当年4月30日前填写“延期毕业申请表”，经导师同意、所在实验室批

准后，报研究生部递交主管所领导审批，可延长三个月、半年至一年的论文工作时间，申请材料由研究生部存档备案。

      延期一年仍不能毕业的博士研究生，需要在当年4月30日前向研究生部提交“延期毕业研究生论文工作情况检查表” ；研究生部组织考核小组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上报学科小组签署意见后报告给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如果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工作经考评被认为不适合继续进行或研究生本人无能力完成，应按照研究生肄业办理终止学籍手续。

      提前完成学业，德、智、体全面合格者，按有关规定可提前毕业，但一般情况下，最多只能提前半年。

延期申请获得批准后，在延长期内学生的所有费用由导师承担，助学金是否发放以及发放标准由导师确定。

 附件： 1. 延期毕业申请表

2. 延期毕业研究生论文工作情况检查表
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
延期毕业申请表
	学生姓名
	
	学号
	

	导师姓名
	
	预计答辩时间
	

	延期毕业原因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实验室意见
	                 实验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所意见
	主管所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延期毕业研究生论文工作情况检查表
	研 究 生

姓    名
	
	学    科

专    业
	
	研究方向 
	

	入学时间
	
	导师姓名
	
	
	

	论文题目
	

	毕业论文工作进展情况：



	发表文章情况： 
已发表或接收论文在SCI收录    篇，核心期刊    篇，申请发明专利（除导师外排名第一）       件。



	延期的原因：



	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拟解决的途径：



	预计毕业时间：



	导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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